
桃園市政府藝文設施管理中心 115 年申請展覽 

線上申請教學手冊 

一、進入桃園網路 e 指通線上申辦系統，搜尋申請展覽。 

網址 http://e-services.tycg.gov.tw 

 

二、於搜尋結果頁面點選申請展覽活動（藝文設施管理中心所屬館舍）。 

 

 

http://e-services.tycg.gov.tw/


三、請先閱覽其他文件，了解申請展覽作業要點、場地使用管理規範及各場館之基

本資訊（地點、空間大小、場館高度、場館性質等）。 

 

四、下載申請書相關檔案（申請書及授權書、送審展品清冊），依規定格式填妥。 

 

五、請將繕打好的申請書及授權書以紙本列印，簽名或用印後掃描為電子檔。 

（送審展品清冊無須列印） 

 



六、下拉至頁面底端，點選線上申辦。 

 

七、進入表單填寫 

點選線上申辦按鈕時，系統將出現同意書，請確認雙方權利與責任後點選同意。 

 



完成身份確認後，系統將出現申辦表單供您填寫，申請表單若出現紅色星號項目表

示為必填欄位；填寫並上傳相關檔案完成後按下送出即完成申辦作業。 

 

系統確認您填寫表單及相關上傳附件均正確後，將自動產製申辦編號，回傳給您，

並由系統自動發出申辦進度信件，告知申辦相關進度。 

 

如有任何操作問題，敬請電洽(03)317-0511#8302 范小姐 

請上傳 

送審展品清冊電子檔 

請填寫線上申請表單資料 

並上傳申請書及授權書之 

掃描電子檔 


